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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與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與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與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推薦委員會推薦委員會推薦委員會推薦委員會 ”)及政府當局的及政府當局的及政府當局的及政府當局的

代表舉行會議代表舉行會議代表舉行會議代表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2387/99-00(01)號文件 ) —秘書處於 2000
年 6月 13日就事務委員會於 2000年 6月 13日提出的問題
致政府當局及推薦委員會的函件

立法會 CB(2)2387/99-00(02)號文件—推薦委員會秘書
2000年 6月 16日的函件
立法會 CB(2)2387/99-00(03)及 (04)號文件—行政署長
2000年 6月 16日的函件，以及有關根據《香港終審法院
條例》第 7A條提出的決議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主席歡迎司法機構、政府當局及香港大律師公會

的代表出席會議，繼續討論終審法院法官的委任事宜。

對事務委員會於 2000年 6月 13日提出的關注事項的回應

2. 行政署長簡述政府當局於 2000年 6月 16日發出的
函件，當中夾附有關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終審法院
條例 ”)第 7A條提出的決議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
CB(2)2387/99-00(03)及 (04)號文件 )。該等文件載述政府當局
對事務委員會在 2000年 6月 13日上次特別會議席上提出的
疑問和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要點撮述如下：

(a) 是次 7位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是根據終審法
院條例第 7(1)條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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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行政長官不委任推薦委員會所推薦的人選為

終審法院法官是否合法的問題不能憑空以理

論判定，而須視乎當時的實際情況；

(c) 該 7位法官的委任日期已載列於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第 14段，政務司司長就動議有關議
案發言時，亦會複述該等日期；及

(d) 對於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推薦委員會呈

交予行政長官，以供其考慮該 7位終審法院法
官人選推薦事宜的所有文件，政府當局不能

答允此要求，因為政府當局在提供有關資料

方面是有限制的，而該等資料涉及在是次委

任工作中個別合資格人選的姓名及關於該等

人選的討論、合資格人選的名單，以及推薦

委員會在決定推薦該 7位人選之前的商議過
程。

3. 行政署長回應主席時指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英 文 本 第 3段 第 6行 須 予 修 改 ，在 “JORC”一詞前加入 “,
this”。

行政長官的酌情決定權

4. 戴啟思先生指出，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 (六 )
條，行政長官獲賦權依照法定程序任命各級法院法官。他

詢問除就法律程序提出反對外，行政長官是否有酌情決定

權可拒絕根據推薦委員會的推薦行事；他如有此酌情決定

權，此權力的性質為何。戴啟思先生回應主席時表示，他

認為行政長官並無此一酌情決定權。如行政長官信納法定

程序沒有問題，而委任人選亦符合法律規定的法定資格，

他必須遵從推薦委員會的推薦行事。戴啟思先生又表示，從

《基本法》第四十八 (六 )條的規定看來，行政長官行使的是程
序上而非決策上的職能。

5. 行政署長重申，行政長官不委任推薦委員會所推

薦的人選是否合法的問題不能憑空以理論判定，而須視乎

有關個案的具體實際情況而定。如要想像行政長官在何種

情況下會不委任推薦委員會所推薦的人選，她可以想到的

一種情況，是在推薦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推薦某人選後，該

名獲推薦的人士發生了極具爭議的事情。不過，她提醒與

會各人勿對此事提出任何揣測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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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夏佳理議員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行政長官應有

酌情決定權可不委任推薦委員會推薦的人選，例如該人的

司法和專業才能未能符合《基本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

主席認為，若推薦委員會未有按照法定規定作出推薦，則

此等推薦便屬無效。在此情況下，行政長官行使其酌情權

決定不根據推薦委員會的推薦行事的問題，根本並不存

在，因為有關推薦本身已經不妥。何俊仁議員贊同主席的

意見。

7. 戴啟思先生表示，終審法院條例第 7(1)條訂明，常
任法官須 “由行政長官根據推薦委員會的推薦 ”委任，此條文
進一步證實了他的觀點，即行政長官並無酌情決定權不遵

從推薦委員會的推薦。

8. 法律顧問提述戴啟思先生的意見時向委員表示，

《基本法》第八十八條的英文本與中文本在表述方式上有明

顯差別。前者所用的表述方式，是法官須由行政長官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JORC”作出任命，而後者的表述方式，
則是行政長官須 “根據推薦委員會的推薦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 of JORC)任命終審法院法官。終審
法院條例草案委員會認為，由於《基本法》第八十八條的

英文本不能予以修改，使之完全與條文的中文本一致，當

時唯一的選擇，就是在終審法院條例草案中反映第八十八

條中文本的涵義，因此，終審法院條例第 7(1)條的英文本便
採用了 “in accordance with”(根據 )的字眼。

9. 夏佳理議員表示，他個人對於是次 7位法官的任命
並無保留。然而，他不同意政府當局的說法，即行政長官

不委任推薦委員會所推薦的人選是否合法的問題，須視乎

當時的實際具體情況。對於行政長官在法律上是否有酌情

決定權一事，政府當局必須有其看法。

政府當局 10. 行政署長表示，由於此事涉及複雜的法律及憲

制問題，她必須先徵詢法律意見，才可回覆委員。主席

建議將此事交給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或立法會其他

委員會在下一個立法會期討論，委員對此表示贊同。

採用 “委任 ”一詞

11. 劉慧卿議員質疑，在未徵得立法會同意該 7位終審
法院法官的委任前，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已採用 “委任 ”
一詞是否恰當。主席補充，文中並無聲明有關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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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 )”是 “appointment subject  to endorsement (必須徵得立
法會同意的委任 )”，在某程度上已造成混淆。

12. 行政署長解釋，《基本法》的相關條文也採用了

相同措辭。她強調，雖然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中用 了

“appointment (委任 )”一詞，但政府當局也非常清楚地說明，
除非獲得立法會同意，否則該 7位終審法院法官的委任是沒
有法律效力的。

13. 法律顧問表示，雖然《基本法》及終審法院條例

中有關推薦委員會、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在委任終審法院法

官方面的職能和權限的條文並非程序上條文，但該等條文

都非常清楚訂明一點，就是行政長官必須徵得立法會同意

方 可 作 出 委 任 。 他 認 為 ， 在 徵 得 立 法 會 同 意 前 使 用

“appointment (委任 )”一詞，純粹是反映行政長官委任推薦委
員會所推薦的人選出任終審法院法官的作為，並無意圖在

立法會同意有關委任前造成既定之局。

14. 主席回應劉慧卿議員時表示，雖然此事有可辯論

之處，但她認為從字面來看，使用 “appointment (委任 )”一詞
並無不妥。就實質意義和效力而言，如未獲立法會同意，

該等委任是不可能有法律效力的。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15. 對於經事務委員會多番要求後，政府當局才就徵

求立法會同意委任該 7位終審法院法官的議案提供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一事，劉慧卿議員表示遺憾。她又對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中資料不盡正確表示不滿。例如，該份文件

中只提及政務司司長於 2000年 6月 5日作出預告，表示擬於
2000年 6月 21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議案，以徵求立法會同意
該 7位法官的委任，但當中並未提及政府當局於 2000年 5月
10日已發出有關的新聞公報，以及該議案原定於 2000年 5月
31日動議的事實。

16. 行政署長回應時表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是關

乎擬於 2000年 6月 21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的議案，政府當局
認為沒有必要提述先前的議案，而且動議前一議案的預告

亦已應議員要求撤回，以便議員有較多時間考慮有關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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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委員會的推薦

17. 劉慧卿議員指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8段只是
述及，“行政長官察悉推薦委員會所採用的遴選準則，是基
於《基本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即法官是根據其本人

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 ”。她亦表示，對於政府當局不願
披露有關推薦委員會在推薦終審法院法官人選時所用遴選

準則的資料，她感到失望。劉議員認為，為使立法會能更

有意義和更負責任地行使《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 )條所賦權
力，議事規則委員會應在下一個立法會期研究有關事宜。

18. 行政署長回應時表示，除了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外，政府當局及推薦委員會已向事務委員會提交多份文

件，包括政府當局所提供的 “委任終審法院法官的有關法律
與行政事宜 ”、7位法官的履歷、司法機構政務長所提供的 “關
於委任終審法院法官的一般憲制安排及推薦委員會工作 ”等
文件，以及政府當局就 “是次委任 7位終審法院法官的工作 ”
提交的文件。她希望委員瞭解，基於推薦委員會的運作受

保密規定所限，政府當局在提供有關司法人員委任的資料

方面是有限制的。

19. 主席認為，立法會如何處理是次終審法院法官任

命，不應成為日後的先例。立法會有其實質權力對司法人

員的任命予以同意，此權力可隨時按需要行使，甚至無須

事先訂定特別程序。

20. 涂謹申議員表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並無清

楚說明推薦委員會如何從 90位合資格人選中挑選該 7人為
獲推薦人選。例如，在願意接受任命的人選中，該 7位人士
是否最適合的人選。他詢問獲初步選中的人選只有該 7人，
還是另有其他人選，以及推薦委員會曾否接見他們。

21. 司法機構政務長答稱，有興趣出任高級司法職位

如終審法院法官之職的人士，一般在法律及司法界享有盛

名。一向的既定做法是，當局會接觸符合法例所訂的法律

資格並擁有所需的專業和司法才能的人士，詢問他們如獲

選是否願意接受委任。若他們願意接受委任，推薦委員會

秘書在徵詢委員會主席的意見後，會將有關人士的姓名提

交推薦委員會考慮。他補充，按照一貫的做法，高級司法

人員職位不會透過公開刊登廣告邀請申請人應徵的。司法

機構政務長回應主席時表示，區域法院及以下級別法院的

司法人員職位，才會在報章上刊登廣告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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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涂謹申議員對推薦委員會的運作欠缺透明度一事

表示關注，並促請事務委員會在下一個立法會期加以跟

進。

其他事項

23. 何俊仁議員表示，對於近日因事務委員會就 7位終
審法院法官的委任事宜提出質疑而引起的報章報道，他希

望作出澄清，表明民主黨是支持是次終審法院法官任命

的。他表示，事務委員會對是次任命提出各種關注和問題，

部分是因政府當局和推薦委員會提供的資料不足 (特別是有
關推薦委員會如何決定推薦該 7位終審法院法官 )而引起，部
分則是由於司法機構和政府當局發出的新聞公報內容不準

確所致。關於第一點，何議員表示，雖然立法會未必要取

得有關是次法官委任的詳情，但他強調，如立法會在日後

的法官委任中認為有此需要，是有權要求索取有關資料

的，包括合資格人士的姓名和推薦委員會的商議過程。關

於第二點，何議員表示，新聞公報提述兩位常任法官獲委

任以填補空缺一事，會令人覺得該項委任乃根據終審法院

條例第 7(2)條作出。李柱銘議員於上次會議中已就此項安排
提出質詢。現時經政府當局澄清後獲悉的情況是，有關委

任是根據該條例第 7(1)條作出的。委員關注的另一重要事項
是，該新聞公報未有清楚說明有關委任必須徵得立法會同

意才有法律效力。他希望日後政府當局就司法人員的委任

徵求立法會同意時，作出更好的事前準備。由於今個立法

會期將於 2000年 6月 30日完結，何議員認為，事務委員會應
在下一個會期跟進推薦委員會在司法人員委任方面的工

作，以及其與立法會互相配合的問題。

24. 行政署長同意上述方面仍有可以改善之處，她向

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日後在徵求立法會同意司法人員的委

任時，會致力向立法會提供盡量詳盡的資料。

25. 涂謹申議員問及法官和司法人員獲委任時是否須

經過保安審查，司法機構政務長回應時答允在會後以書面

作覆。

(會後補註 :司法機構政務長在回覆中表示，所有法官和
司法人員在加入司法機構前，均須經過某程度的入職

審 查 。 有 關 回 覆 已 於 2000 年 6 月 23 日 隨 立 法 會
CB(2)2449/99-00號文件送交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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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劉慧卿議員詢問，可以出席聆訊上訴案件的常任

法官人數不足時會有何安排。司法機構政務長回應時表

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根據終審法院條例第 16(4)條所賦
權力，委派一位非常任香港法官代替常任法官出席聆訊。

27. 劉慧卿議員詢問，既然兩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的

任命將於 2000年 9月 1日生效，為何還要在 2000年 9月 1日至
13日及同年 9月 1日至 6日期間，分別增設兩個編制以外的終
審法院常任法官職位。副行政署長解釋，因為兩位現任終

審法院常任法官在展開退休前及辭職前的休假時仍屬終審

法院常任法官，因此有必要增設兩個編制以外的終審法院

常任法官職位。

28. 主席表示，根據委員取得的新聞公報及其他文

件，似乎行政長官已經委任了 7位終審法院法官。她詢問有
關任命是否已寫成書面文件；若然，形式為何。行政署長

回應時表示，在一般情況下，如行政長官信納所有必需的

程序已予遵行，便會在推薦委員會秘書呈交的文件上批

核，以示接納推薦委員會的推薦。涂謹申議員詢問可否將

顯示行政長官接納有關推薦的文件提交予事務委員會。行

政署長回應時表示無此必要，因為政務司司長就動議徵求

立法會同意有關委任的議案作出預告，已足以證明行政長

官接納推薦委員會的推薦。行政署長進一步回應若干委員

時表示，在徵得立法會同意有關委任後，便會發出正式聘

書予 7位獲委任人士。

2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44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8日


